
问题

盗伐滥伐、非法采砂、非法占用农用地等严重威胁着我省生态环境

生态检察：为绿水青山罩上“保护网”

■■■■■ ■■■■■ ■■■■■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A06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齐松梅 美编：许丽生态观察深读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为扩大自家橡胶种植面积，用砍刀对林木进行环剥树皮，让
林木悄然枯死。

为获高额利润，私自改变农用地用途，挖塘养虾，周围林木遭
毁坏，附近的海域也因污水的排放富营养化，沙滩质变……

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绿色崛起带来了优势和
资本，但也引得一些不法分子动起这些歪脑筋，严重威胁了我们
的生态环境资源。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开展生态检察，严打非法采矿、非法占
用农用地、盗伐滥伐等多发性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并
探索“恢复性司法”，用犯罪嫌疑人“补植复绿”的方式，补偿生态
损失，试图找寻一条震慑犯罪与修复生态并行之路。

核心提示

“在执法过程中，昌江非法占
用农用地的一个最主要行为就是
私挖虾塘。”昌江县检察院检察长
黄杨告诉记者，近年来，由于虾的
市场价格较好，导致部分群众为
了取得高额利润，私自改变农用
地用途，挖塘养虾，塘边种植的风
景树苗遭到破坏，严重违反了土
地管理法。

10月25日，记者在昌化镇走
访了多个虾塘。烈日下，一口口紧
挨着的虾塘里涌动着浑浊而发黑
的污水，空气中散发着阵阵腥臭。

“一个虾塘就是一个污水排
放‘工厂’。”黄杨认为，在林地建
造虾塘不但要砍伐林木，而且产
生的大量污水如未经处理就直接
排放，会造成附近海域富营养化，

大量污染物沉淀导致沙滩质变，
令周边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

记者了解到，昌江虾塘污染问
题由来已久，早在2013年，为遏制
昌江县违建养虾、非法采砂等乱
象，昌江县委政法委就牵头县检察
院、国土局、林业局、水务局、海洋
与渔业局，研究违建虾塘整改工
作。整治后，全县违建养虾乱象得
到一定遏制。

“但是坦白说，占用农用地挖
建虾塘，查处起来有难度。”昌江县
国土局副局长陈珍表示，“县里曾
经想过产业转移，但农户投入虾塘
资金较大，有的达到百万元，引进
的公司表示承包不起，如果强行整
改，农户又赔不起。”

海南遍植热带珍贵林木，尤
以“国宝花梨”最负盛名。2013
年 3月，昌江县王下乡村民韩亚
进在霸王岭山林里发现一株黄
花梨，便告诉了父亲和兄弟 4
人。之后，5人将这株珍贵海南
黄花梨盗伐。

接到举报后，霸王岭林区公安
局立刻设卡拦截，将运载盗伐花梨
木的两辆小车及车内5名人员抓
获。经鉴定，花梨木及树头共724
斤，树龄105年以上。这样的成树
在霸王岭已十分罕见，行业人士估
算价格不低于300万元。

“任何经济犯罪动机都离不开
经济利益的驱使。”乐东县检察院
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追求经济利
益，一些木材收购商怀着侥幸心
理，采取随意改变采伐方式，超出
采伐证规定的数量、范围、树种，乱
砍滥伐。

“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兴起，建
筑材料需求量大增，用砂市场也
跟着好了起来，而国家正逐步限

制对河道及土地采掘挖砂的开
采，利益面前，有人便会铤而走
险。”黄杨说。

黄杨解释，相对而言，采砂成
本较低，但利润却很高，以采河砂
为例，采砂船不到1小时就可以抽
满一船，虽然单价便宜，但因量大，
获得的利润也不少。“与之相对的
是，非法采砂被抓住，当事人往往
仅被罚几万块钱。与利润相比，这
点罚金他们根本不在乎，所以又会
重操旧业。”

“非法采砂是个老大难，我们
专门开展过针对非法采砂的生态
巡查，盗挖、盗运特点是范围大、
点多、路线长，而且往往在夜晚，
具有较强隐蔽性，易于逃避政府
相关部门打击，也不容易被群众
发现，此外，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
处罚的做法不同程度存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长许
俊表示，以罚代刑，无疑降低了犯
罪成本，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非法
盗砂屡抓屡犯。

“为了扎实做好生态检察工作，今年以
来，我们特意成立了‘生态检察办案组’，专
门抽调骨干检察官承办此类案件，目的就是
为了从快从严打击犯罪。”乐东县检察院侦
监科科长陈斌告诉记者，仅今年上半年，侦
监部门就受理了提请批准逮捕盗伐林木、滥
伐林木、非法采砂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
19件28人，已经法院审理做出有罪判决10
件 17人，在遏制此类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

在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
的同时，我省检察机关还致力于发现破坏生态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背后的渎职犯罪。黄杨告
诉记者，昌江县检察院曾在审查批捕符志强、
符志清涉嫌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一案
过程中，发现该案背后霸王岭林业局相关护林
人员存在渎职行为。

经侦查查明，黄葵、梁维忠作为该管护点
的专职护林员，在管护过程中没有认真履行职
责，巡山不到位，致使霸王岭上9棵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坡垒树被非法采伐。

最后，该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该二人立
案侦查，后黄葵、梁维忠分别获有期徒刑6个
月，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过程中，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正确实
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
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生态检察中，这
一措施被广泛运用。

今年6月4日，保亭县检察院组织响水检
察室和民行科干警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两

个线索：加茂镇加茂河北赖下村河段，有人未
经批准近期连续使用抽砂机进行非法采砂作
业；加茂镇至六弓乡半弓村委会路段，临近加
茂镇林贡村的公路边长期存在非法囤砂点。

“在向县水务局进一步核实非法采砂情况
后，我们立即向县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许俊
说。最终，县水务局采纳了检察建议，迅速联
合县国土、公安等部门下乡执法，并邀请保亭
县人民检察院派人现场监督，取缔非法采砂
点，责令采砂人员清理公路非法囤砂，并对采
砂人员进行进一步调查。

今年8月6日，省检察院发布一条消息：
昌江县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李向和、王增财非法
采矿一案获得法院改判。

经查，2009年9月，原审被告人李向和、
王增财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
昌江县十月田镇姜园村非法采砂，并致一名小
学生在采砂坑内溺亡。

在审理中，昌江县人民法院认定二被告人
有自首情节，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李向和
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处被告人王增财
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事情的转折随之发生，2014年底，昌江县
检察院公诉科依法审查李向和、王增财非法采
矿案一审判决书，认为一审判决未认定李向和
系累犯，且适用缓刑错误，量刑明显不当，遂于
今年1月向省第二中级法院提起抗诉。

抗诉一出，立马得到省检二分院的支
持。8月6日，省第二中级法院撤销了原审被
告人李向和适用缓刑的内容，改判其有期徒
刑3年。

“谢谢检察官宽大处理，今后
我一定不再犯，不再乱砍树了。”
今年6月3日下午，保亭县检察院
里，犯罪嫌疑人梁某接过办案检
察官递来的不起诉决定书，感激
地说道。

原来，今年1月，犯罪嫌疑人
梁某雇佣两名工人砍伐海南某橡
胶公司6株橡胶树用作柴火，被伐
橡胶树立木蓄积量达2.5659立方
米，涉嫌盗伐林木罪。

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保亭县
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保亭县检察院
责令犯罪嫌疑人梁某在盗伐林木
现场补种6株橡胶树，并由梁某按
每株橡胶树500元的价格赔偿被
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将“补植复绿”
及赔偿情况作为对梁某从宽处理
的依据。

在犯罪嫌疑人梁某补种橡胶
树及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后，保
亭县检察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
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犯
罪嫌疑人梁某的犯罪情节，决定对
梁某作不起诉处理。

“这是保亭县检察院成功办理
的恢复性司法引入生态检察工作
的‘第一案’。”许俊认为，在追究犯
罪嫌疑人破坏生态环境刑事责任
的同时，责令犯罪嫌疑人“补植复
绿”和补偿生态损失，不仅有效地

打击了犯罪，同时使得受损的生态
得到最大程度的修复，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许俊口中的“恢复性司法”，
就是我省检察机关今年以来在生
态检察工作中，探索建立的生态
环境恢复性司法保护机制，要求
检察机关在办理造成生态环境破
坏的案件时，督促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积极与受损方达成赔偿协
议，以承担劳务、给付货币、亲友
代替修复等方法恢复生态原貌，
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降
至最低程度。

“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生态检
察工作中，转变以往单纯打击犯罪
的执法理念，坚持打击与修复并重，
探索恢复性司法实践。”乐东县检
察院检察长杨翔表示，今年以来，
发挥预防职能，以办案促“生态修
复”是乐东县检察院的一个亮点。

杨翔告诉记者，截至 10月，
乐东县检察院今年共办理审查逮
捕破坏环境资源案件共32件 45
人，其中滥伐林木案22件22人，
决定不逮捕的13件13人。“不逮
捕的大多数以为砍自家树不犯
法，所以还是以教育为主，并实行
生态恢复。这样，生态也保护了，
同时也给了那些有犯罪意图的人
以警示。”

建多元化产业结构

变卖木材成为部分农民

就地生财之道，要让农民摒

弃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观念，要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乐东县检察院在调研中了解
到，当前农村的产业结构虽然较之
前有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地区仍
有差距，变卖木材成为部分山民就
地生财的最快捷之道。村民群众
依法采伐观念意识薄弱，认为自己
出钱承包或栽种的树木可以随意
砍伐。

“所以，让农民摒弃‘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的落后思想观念，
是杜绝盗伐、滥伐林木等犯罪现
象的良好对策。”杨翔建议，从根
本上解决盗伐、滥伐的利益驱使，
就在于拓展就业渠道，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村无地的
村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切实增
加农民收入。

加大刑事打击力度

通过对犯罪者判刑警示

其他有犯罪倾向的人不再重

蹈覆辙

“要有效震慑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行为，加强打击力度是必要的。”
省新闻宣传处处长许玉民认为，司
法机关对积极组织者、伐林木次数
多、数量大、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
涉林案件提起公诉，由法院对其判
处刑罚，通过对他们适用刑罚警示

周围其他有犯罪倾向的人不再重
蹈覆辙。

“按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发现
盗挖砂矿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
的，应移交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
罪进行处罚，或者盗挖陆砂面积
在 5亩以上的，或违法开采非金
属矿种的土地、山岭、水底底土资
源，造成严重破坏行为的，也应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许玉民呼
吁，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违法
开采行为构成犯罪的不能以行政
处罚代替。

形成多部门打击合力

同时注意加强与纪委、

审计部门合作，严查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背后的

职务犯罪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各地陆砂
被盗挖过程中，存在各职能部门之
间职责不清，被征用地无人管理的
问题。这些被征用地或沙滩还没
被开发，暂时闲置，各职能部门之
间互相推诿，造成无人管理，给了
盗挖陆砂者可乘之机。

对此，黄杨建议，检察机关应
会同法院、公安、国土、林业、水务、
海洋渔业等有关单位，制定涵盖破
坏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各
个环节的工作协调配合机制，形成
党委领导、检察机关负责、各职能
部门积极协作的生态检察工作新
格局。“同时，还要加强与纪委、审
计部门合作，形成打击合力，严肃
查处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
背后的职务犯罪。”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

“恢复性司法”带来的思考

今年37岁的苏江宾是昌江黎
族自治县林业局石碌管护站站长，
已干了10年的护林工作。每天，
他的任务就是带领14名护林员在
管护站负责的霸王岭林区里走上
七个多小时，仔细巡山。

苏江宾是土生土长的昌江人，
对这片林子有感情。他说，自己不
怕苦，就怕树少。

“多少人都盯着这片林子
哩。”长年累月和深山打交道，苏
江宾知道这么大片林子“不太
平”。苏江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去年5月，昌江一农民符某为了扩
大自家橡胶种植面积，于霸王岭

南开管护点的林地内，使用砍刀
从林木胸径位置以下进行环剥树
皮，造成林木筛管隔断，不能正常
吸收到水分而慢慢枯死，并直接
将较小树木伐倒。经鉴定，被毁
坏的林木共计34株。

“每年我们处理的涉林案件都
有七八十宗，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有
82宗。”昌江县森林公安局刑侦大
队长王川说。

通过以上数据，可直观发现
盗伐和滥伐在毁林案件中所占
比例较大，因为这两种行为对林
木的毁坏是直接性的，且破坏力
大。

1.“不太平”的林子
为扩大自家种植面积不惜毁林，环剥树皮，让树木悄然枯死

2.虾塘还是“污水池”？
污水若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会造成附近海域富营养化，

还会导致沙滩质变

深挖案件背后渎职犯罪
诉讼监督强化保护力度

玩忽职守的工作人员也被追责入刑

盗挖隐蔽性较强，易于逃避打击。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

罚的做法不同程度存在，降低了犯罪成本，致非法盗砂屡抓屡犯。

作案隐蔽不易被抓
以罚代刑犯罪成本低

探因

行动

探索

建议

责令嫌犯补偿生态损失，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使受损

的生态得到最大程度的修复

陆砂被盗挖，植被遭破坏。 （资料图片）

树林里延伸的虾塘排污管道。 （昌江县检察院供图）

占用林地挖建的虾塘。 （昌江县检察院供图）


